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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六、

同一樓層中各戶因位置或座向差異，致其於景觀視野、通風採光、隱私性或依當地習慣傳統觀念等效用受影響，則得依各戶位置或座向差異進行水平價差修正，並酌予調整該樓層之樓層別效用比並於買賣實例調查表備註欄內詳述調整過程。

地價人員原則應依本表進行樓層別效用比，惟情形特殊者得於買賣實例調查表備註欄內敘明理由，酌予調整。

地下第2層做公共設施使用，其樓層別效用比為45%，即50%（地下第2

層樓層別效用比）-5%（向下增加1層下修5%）=45%。

有1超市位於大樓之地下第1層，地下第1層與室外有對外梯能直接連通

，即有獨立於樓上住戶之出入口，，則其地下第1層之樓層別效用比為

110%，即90%（商業使用）+20%（獨立性）=110%。

無

調整原則

其地下第1層之單價（樓層別效用比）為50%；

每向下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較其上層向下修正5%。

其地下第1層之單價（樓層別效用比）為70%；

每向下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較其上層向下修正5%。

其地下第1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為90%；

每向下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較其上層向下修正5%。

其地下第1層之單價（樓層別效用比）原則為30%；

每向下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較其上層向下修正5%。

視前項用途而判定其樓層別效用比，不另予調整。

視前項用途而判定其樓層別效用比，另加計10%。

視前項用途而判定其樓層別效用比，另加計20%。

視前項用途而判定其樓層別效用比，另減計10%。

範例

無

有1超市位於大樓之1樓及地下第1層，地下第1層與1樓有室內梯直接連

通，則其地下第1層之樓層別效用比為100%，即90%（商業使用）+10%

（獨立性）=100%。

五、

調整原則

其第5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為93%，每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

比）較次一層向下修正2%；若為頂樓層，須另向下修正7%。

其第21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為115%，每增加1層，該層單價（樓層別效用

比）較次一層向上修正0.5%。

其地下層視為1樓，並適用1樓之樓層別效用比；其1樓以上之樓層別效用比，

按本表依序逐層調整。

特殊建物型態

總樓層6層以上之公寓。

位於坡地之住宅，因地勢高低落差，致其地下層（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樓層）至少有

一側與道路有相連且水平銜接（即俗稱陽光屋），且使用性、寧適性（如通風、採光

及景觀等）及可及性實際與1樓顯具同樣效益者。

總樓層22層以上之住宅大樓。

影響因素及說明

獨立性

有室內梯者，其地下室得與1樓區分所有建物直接連通，而無須

藉由大樓共用梯者；即地下室與1樓區分所有建物之使用空間於

事實上之連通，而得將地下室視為1樓使用空間之一部分或1樓

使用空間之延伸者。

有室外梯者，其地下室與臨近道路之間有通道或樓梯得直接連

通，而無須藉由大樓共用梯者；即地下室得獨立該公寓大廈，

而得將地下室視為1樓使用空間之一部分者。

地下層未辦理保存登記，或屬前述以外之情形。

作公共設施使用：供住戶使用之公共設施，如停車空間、倉

庫、防空避難室、機電設施及梯廳等公共設施等。

作住宅使用：登記用途為住宅用或住商用，而其確有作為住宅

使用之事實者。

作商業使用：登記用途為商業用或住商用，而其確有作為商業

使用之事實者。

其他因素
地下層之現況或使用，明顯違反建築管理、消防或衛生等相關

法規規定，而至其使用效益有負面影響者。

地下室僅供該棟公寓大廈或該社區住戶使用，且未設置對外連

通道或樓梯者。

用途

特殊建物型態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調整方式：

說明：

四、

範例

有6層公寓，第6樓樓層別效用比為84%，即93%（第5層樓層別效用

比）-2%（增加1層下修2%）-7%（第6樓為頂樓層）=84%

有23層大樓，第23樓樓層別效用比為107%，即115%（第21層樓層別效

用比）+1%（每增加1層上修0.5%，第23層上修1%）=116%

有1位於坡地之公寓，因地勢高低落差，故其地下1層實際使用效益與1

樓無異，則其地下1層之樓層別效用比為113%，第1樓為100%．．．等

依序逐層按本表調整之。

全棟商業用之區分所有建物（如辦公室、旅館飯店、賣場、百貨公司、餐廳、電影院或娛樂場所等，及其上述複合或混合式營業場所），原則上應按本表規定類推適用；惟得視建物規劃設計、坐落區位、人潮動線、店舖或櫃位安排形式、商業活

動熱絡程度及產業收益差異性等個案情形，酌予調整其樓層別效用比並於買賣實例調查表備註欄內詳述調整過程。

本表適用於基隆市區分所有建物（公寓、華廈及住宅大樓）地價調查與查估使用，原則上以2樓為基準100%，2樓以上原則皆為住宅使用，1樓應視其實際用途及坐落位置判定其適用之樓層別效用比，說明如下：

（1）若1樓實際作為住宅使用且未具商業效益者，其樓層別效用比以「住宅使用」為主；

（2）若1樓實際作為商業使用且顯具商業效益，且建物門牌坐落於路街者，其樓層別效用比以「路街店面」為主；

（3）若1樓實際作為商業使用且顯具商業效益，且建物門牌坐落於巷弄者，其樓層別效用比以「巷弄店面」為主；

（4）若1樓無法判定其實際用途者，其樓層別效用比以「住宅使用」為主。

地下層單價（樓層別效用比）調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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